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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视域下的媒体话语分析

———以央视《每周质量报告》相关调查节目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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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 要：作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重要的相关利益方，媒体报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关注视角和评价标准与科学研究

的视角和标准常常存在很大差异，因此产生交流困难。 本文以央视《每周质量报告》开播以来 １２５ 期有关食品安全

的记者调查节目为研究样本，从新闻价值取向及新闻报道框架等方面，探讨和分析媒介话语不同于科学话语的特

点，并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框架下的媒体交流提出对策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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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媒体是风险交流利益相关方中最重要的一方。
在风险评估专家看来，一方面“媒体对食品安全事

件的关注是多角度的、多方位的、多频次的，公众比

较容易全盘接受”；但另一方面，“大部分食品安全

事件的报道调查少、求证少、科学分析少，用吸引公

众的修辞来描述事件，并用一些选择性的观点评论

事件，有的甚至夸大事实、以偏概全、以讹传讹、混
淆概念，给公众带来很多表象的、错误的误导” ［１］。
客观地说，对媒介报道的此类批评不无道理。 我国

新闻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，很多新闻从

业人员缺乏新闻专业主义精神，新闻生产又受到各

种社会因素的影响，其表现不尽如人意。 但无论如

何，媒体依然是社会公众最主要的消息来源。 “公

众的关注促使媒体积极挖掘这方面的新闻，媒体报

道也促使公众更加关注食品安全，两者的共鸣放大

了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” ［２］。 因此，了解和

把握媒体运作规律及媒介话语的一般特点，有助于

风险交流工作的开展。
常常可以发现，媒体对事件的关注和评价往往

和科学家的关注和评价差别很大甚至截然相反。
简单地说，这是因为科学家的目标是产生对世界的

新的确切认识，而媒体报道追求的是新闻价值［３］。
所谓新闻价值，是一套有时颇为神秘的标准，记者

们用它来“衡量并判断事件的‘新闻意义’” ［４］。 一

个事件越符合这些标准，这一事件最终成为“新闻”
的可能性就越大。 除了新闻的事实性、时效性、重
要性、接近性、意外性以及人情趣味等一般标准外，
特定的新闻机构还会尤其重视针对特定的目标受

众（ｔａｒｇｅｔ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）进行新闻产品的定位，以提高收

视率、收听率及发行量，反映传播效果。
中央电视台（ＣＣＴＶ） 《每周质量报告》栏目自

２００３ 年 ５ 月开播以来，其有关食品的电视调查报道

常常引发社会舆论对食品安全的广泛关注，对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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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媒体的食品安全报道也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。
本文选取央视《每周质量报告》从开播以来到 ２０１２
年底播出的 １２５ 期与食品相关的节目，着重从新闻

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，发现其报道具有以

下基本特点。

１　 以揭露性调查报道为主

央视《每周质量报告》栏目明确地将自己定位

为“央视新闻频道唯一一档以消费者为收视目标的

新闻专题栏目”，其目标是“让每一个消费者都不受

到假冒伪劣的侵害” ［５］。 总结该栏目创办以来

１２５ 期与食品有关的节目，表现最多也最有社会影

响力的，是通过记者“暗访”而来的揭露性调查。 由

此体现了传统调查性报道“以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

等为己任的新闻样式” ［６］，见表 １。

表 １　 ２００３—２０１２ 年央视《每周质量报告》栏目 １２５ 期与

食品相关节目的年度分类统计（期）
Ｔａｂｌｅ １　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ｏｄ⁃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ｉｎ

Ｗｅｅｋｌ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（２００３⁃２０１２）

节目年份
节目类型

揭露性报道 褒扬类报道 中立报道

２００３ ２４ ０ ２
２００４ ２８ １０ １
２００５ １４ ４ ３
２００６ ７ ０ １
２００７ ２ ４ ４
２００８ ０ ０ ３
２００９ １ ０ １
２０１０ ３ ０ １
２０１１ ６ ０ １
２０１２ ３ ０ ２
合计 ８８ １８ １９

　 　 根据表 １ 可以发现，从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２ 年，涉及

食品的揭露性调查报道占 ７０ ４％ （８８ ／ １１５），而且各

年份的数量分布不均。 ２００３ 年初创时大量的负面

调查引起巨大社会反响，同时也受到多方压力，因
此 ２００４ 年反弹性地出现多部正面调查的“褒扬式

报道”。 该栏目 ２００７ 年曾正面报道三鹿奶粉生产，
但 ２００８ 年即发生“三聚氰胺”事件，此后该栏目未

发现有褒扬性报道。 由此可见，该栏目的新闻价值

取向是偏向负面新闻，即“令人吃惊的坏消息”，而
非关于食品营养卫生的科学知识。

２　 以日常消费的加工食品为主

有专家认为，“从农田到餐桌食物链中任何一

个环节的食品安全隐患最终都可能引发食品安全

事故” ［７］，并且有很多食品安全专家都认为“食品安

全关键在源头”，但是《每周质量报告》的相关调查

涉及最多的是食品加工环节。 通过节目呈现电视

记者的暗访过程，观众可以看到他们平时根本无法

亲眼目睹的造假现场和造假真相，从而产生像看惊

险侦探恐怖片一样特殊的心理刺激，形成收视快

感，由此体现新闻价值。
对 ８８ 期揭露性调查节目所涉及的“问题食品”

进行分类统计（见表 ２）发现，虽然调查对象几乎涵

盖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食品类型，但却几乎都是在

加工环节出现问题，此外“食品相关衍生品”如劣质

餐盒、有毒的食品袋等也纳入了关注范围。

表 ２　 “问题食品”的类别统计（期）
Ｔａｂｌｅ ２　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“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ｏｏｄｓ”

“问题食品”类型
揭露性

调查节目

海鲜类（如：海参、小龙虾） ７

调味品（如：酱油、香油、辣椒面、盐） １２

肉制品（如：扒鸡） １８

酒水类（如：白酒、葡萄酒、啤酒） １２

豆制品（如：腐竹） ６

蛋乳制品（如：牛奶；奶粉；鸭蛋） ４

果蔬类（如：柑橘；竹笋） １３

主食类（如：饺子、方便面） ４

休闲食品类（如：巧克力、瓜子、果冻） ９

相关衍生品（如：餐盒、食品袋、餐巾纸） ３

合计 ８８

　 　 新闻报道的关注在“照亮”现实的某些方面的

同时，很可能也遮蔽了食品安全另一些方面的问

题。 在观众科学素养欠缺、信息来源较少的情况

下，央视威力巨大的《每周质量报告》的偏向性报道

会导致大众的认知偏向。

３　 以揭露具有一定区域范围影响的厂商为主

对“问题食品”的制造、销售商进行的分类统计

（表 ３）发现，被揭露曝光频次最多的并非是“小作

坊”、“黑窝点”，而是那些拥有一定生产规模和相应

经营执照的具备影响力的厂商，甚至包括一些龙头

企业，后两者被曝光数占总数的 ３ ／ ４，由此引发的大

众恐慌不是指向某种产品或某一厂家，而可能指向

食品加工业本身。

表 ３　 “问题食品”生产加工商的类别统计（期）
Ｔａｂｌｅ ３　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ｏｆ “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ｏｏｄｓ”

“问题食品”生产商的类别
集中揭露的

节目

小作坊 ／ 黑窝点 ２４

龙头企业 ／ 示范性基地（如：金华火腿） １０

具备一定区域范围影响的厂商 ５４

合计 ８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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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　 以“违法食品添加”为第一安全问题

在食品安全科学家看来，食品添加剂是食品

加工业的核心，合理合法的添加不会导致食品安

全问题。 但是在《每周质量报告》的相关节目中，
在对食品添加的科学原理没有充分解释的情况

下，重点揭露的是制假售假者无所不用其极的大

量的非法添加和对法定食品添加剂的滥用。 在

２００３ 年末《每周质量报告》推出的一期名为《假冒

伪劣大盘点》的节目中，将节目重点揭露的制假贩

假行为进行归纳，其中硫磺、防腐剂、双氧水、吊白

块被称为四大杀手，淀粉、香精、色素被称为三大

帮凶［８］ ，如此简单化的断言，某种程度上“妖魔化”
了食品添加剂，误导了公众。

根据节目中所提及的导致食品不安全的因素

（非科学分类方法）进行的梳理和总结（见表 ４）发

现，造成同一“问题食品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

关于违法食品添加剂的问题出现的次数最高。

表 ４　 “问题食品”的安全归因类别统计（期）
Ｔａｂｌｅ ４　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

“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ｏｏｄｓ”
造成“问题食品”的因素 节目

违法食品添加剂 ５４

采用非食品生产原料 ４２

变质、过期的劣质生产原料 １８

生产环境恶劣 ３１

假冒包装、掺杂掺假 １４

５　 以“部门监管力度不够”为第一责任归因

从表 ５ 中可以看出，除去“作案、造假手段隐

蔽”这一项属于企业自身原因以外，另有 ３ 项属于

企业外部原因，其中“部门监管力度不够”被认为是

最大的原因。 而所谓“缺乏法律法规”以及“相关假

定检测标准存在问题”，实际上也是将批评的矛头

指向政府相关部门。 这也恰好再次凸显了《每周质

量报告》的新闻价值偏向：不强调企业自律，而将绝

大部分“问题”归因于企业外部，尤其是政府相关部

门的监管。

表 ５　 “问题食品”产生的责任归因（期）
Ｔａｂｌｅ ５　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

“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ｏｏｄｓ”
“问题食品”产生原因 节目

企业外部原因 缺乏法律法规 ７
相关鉴定检测标准存在问题 １４
部门监管力度不足够 ３９

企业自身原因 作案、造假手段隐蔽 １４

　 　 这样的一种偏向体现出《每周质量报告》栏

目的舆论监督框架。 舆论监督是改革开放以来

中国新闻业特有的现象，“特指新闻媒介对社会

不良现象的批评，以及对政府和政党的批评，促
使其修正错误” ［９］ ，侧重于对公权力的批评，由此

反映出《每周质量报告》节目的舆论监督取向而

非科学传播取向。

６　 对媒体风险交流的反思与建议

综合以上各点可以看出，《每周质量报告》有关

食品的调查性报道，有其特定的新闻价值取向，与
科学传播话语存在很大不同，某种程度上可能加大

了公众与专家之间的认知差距。 有鉴于《每周质量

报告》的示范效应，在风险交流的总体框架下，相关

部门与媒体风险交流应注意以下几点：
６ １　 理解新闻真实与科学真实的差异性，注意科学

引导

受新闻价值取向的影响，新闻所追求的真实

不同于科学意义上的真实，而是普通人“在日常生

活中能够使用的真实” ［１０］ 。 换句话说，新闻与真

相并不是一回事，新闻的功能不过是使某个事件

更加突出，或使人们广泛知晓而已。 新闻报道的

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息来源和信息核

实，因此专家们不必苛求其报道在科学上的精确，
更不能因此形成科学精英和普罗大众在意见观点

上的对立，而是有责任与记者沟通，提供权威的信

息来源，帮助记者核实信息，做到报道准确，并通

过新闻媒体，扮演公众的“意义解释者”的角色，以
使公共利益最大化。

针对目前常常是先有媒体报道，后有部门监

管行动的被动局面，政府相关部门应直面对政府

监管、法律法规及评估标准的种种质疑，遵循以公

开为正常，以不公开为例外的信息公开原则，健全

食品安全传播机制，赶在媒体报道之前，及时充分

地发布各类审查和监管信息，答疑解惑、澄清误

解，减少因突发新闻带来的社会恐慌，增强公共部

门的公信力。
６ ２　 重视媒体关系，加强与媒体机构及从业人员的

交流合作。
应充分认识到，新闻是由媒体企业以组织化的

方式生产出来的媒介产品，除个人素质外，记者对

真相的寻求，常常受限于截稿时间、同行竞争压力、
媒体经营的目标和意识形态立场以及各种社会政

治、经济和集团压力。 重视媒体关系就是要把握媒

体运作规律，为从业者提供权威、真实、充分、有效

的材料和及时周到的正常服务，以利于正确信息的

及时传达。 同时也应认识到媒体及从业人员自身

可能存在的种种偏向及不足，因此要加强与新闻从

业者的联系，增强其科学素养，对具有专业精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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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从业者应积极关注，强化其社会引导功能，对
追逐私利甚至居心不良者应加以甄别、评估和公开

监督批评。
６ ３　 有效利用网络技术带来的社会化自媒体，及时

发布重要信息，正确引导舆论。
相比于传统媒体，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

更具有自媒体性质，不仅传播范围广、传播速度

快，而且具有很强的人际互动、即时分享性质。 风

险交流应充分利用社会化媒体推送相关信息，减
少中间环节，提高科学信息到达率和有效认知率，
增强科学传播的效果。 相关部门也可以通过社会

化媒体进行监测，收集来自社会公众的各种对政

府信息的反馈，强化风险交流，降低因交流不畅而

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和管理成本的增加，维护社

会的安定与和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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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婴幼儿配方乳粉
生产许可审查要求的通知

食药监办食监一〔２０１４〕３１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质量技术监督局）：
为了严格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工作，准确把握《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（２０１３ 版）》的

有关要求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制定了《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要求》（见附件，以下简称

《审查要求》）现予印发。 请各地按照《审查要求》，开展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

换证审查、生产许可条件变更审查和新建企业生产许可审查工作。 有关工作要求如下：
一、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、《食品生产许

可审查通则（２０１０ 版）》、《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（２０１３ 版）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
开展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工作。

二、在开展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现场审查时，应当按照《审查要求》，对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

（２０１０ 版）》附件 ６《对设立食品生产企业的申请人规定条件审查记录表》中的 ３７ 个审查项目逐项作出审查

结论。 当《审查要求》中规定的判定标准所有符合项均符合时，该项审查结论为“符合”；当《审查要求》中判

定标准的基本符合项、不符合项，其中有 １ 项不符合要求时，该项审查结论为“基本符合”或者“不符合”。
三、要按照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（２０１０ 版）》中第 ４． ９ 条规定的判定原则，形成综合评价结论和审查

报告，对企业作出准予或者不予食品生产许可的决定。
附件：食药监办食监一〔２０１４〕３１ 号 附件

（相关链接：ｈｔｔｐ： ／ ／ ｗｗｗ． ｃｆｄａ． ｃｏｍ． ｃｎ ／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． ａｓｐｘ？ ｉｄ ＝ ６８７９４）

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

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


